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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監管公告

本公告乃根據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》第13.10B條而作出。

承董事會命
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

黃朝全
公司秘書

於本公告日，本公司董事為：

趙克宇（執行董事） 徐孟洲（獨立非執行董事）
趙 平（執行董事） 劉吉臻（獨立非執行董事）
黃 堅（非執行董事） 徐海鋒（獨立非執行董事）
王 葵（非執行董事） 張先治（獨立非執行董事）
陸 飛（非執行董事） 夏 清（獨立非執行董事）
滕 玉（非執行董事）
米大斌（非執行董事）
程 衡（非執行董事）
李海峰（非執行董事）
林 崇（非執行董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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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

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（“公司”）董事会，于2021年1月1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

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（“会议”或“本次会议”），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1月13日以书

面形式发出。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。

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《关于更换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》：  
 
同意聘任朱韬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。 

同意孟晶女士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。 
 
公司董事会对孟晶女士在任职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，对其多年来为公司发展所

做出的贡献给予高度的评价，并向其表示衷心的感谢。 
 
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

限公司关于更换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》。 
 
 
以上决议于2021年1月19日审议通过。 
 
特此公告。 

 
 

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年1月20日 

 


